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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665,939,00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

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伟股份 股票代码 3009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廖恒星 曾高军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

567号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B座

11楼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

567号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B座

11楼

传真 0856-3238558 0856-3238558

电话 0856-3238558 0856-3238558

电子信箱 cngrir@cngrgf.com.cn cngrir@cngrgf.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是专业的锂电池新能源材料综合服务商，主要从事锂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的研发、生产、加工及销售，属于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材料、新能源

领域。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三元/磷酸铁前驱体、四氧化三钴，分别用于生产三元正极材料、磷酸铁锂正极材料、钴酸锂正极材料。 以上正极材料进一步加工制造

成锂电池，最终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及消费电子等领域。 公司坚持技术领先，以技术、品质、规模、响应度获得客户广泛认可，全面进入全球领先的锂电池

产业链，建立覆盖“整车、电池、正极” 的全球化、立体化的优质核心客户体系，包括与特斯拉、三星SDI、LG化学、中创新航、宁德时代、SK� On、蜂巢能源、松下、

当升科技、厦门钨业、贝特瑞、巴莫科技、L＆F、振华新材、容百科技、ECOPRO、POSCO等国内外一流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公司经营模式

1.采购方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集中采购” 的采购模式，公司根据销售计划和销售合同制定生产计划，并根据物料库存和生产计划及实际库存情况，编制采购计划，

按月进行采购作业。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MHP、高冰镍、低冰镍、镍豆/粉、钴中间品、硫酸锰、氯化钴及其他辅料，主要参照上海有色网现货价、伦敦期货

交易所等市场期货价为基础确定采购价格。 为保证公司主要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与品质稳定，公司与青山集团、ATL、嘉能可、BHP、厦门象屿、腾远钴业等国内

外知名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并导入供应商评价管理体系，增强对供应链的管理，形成具有相对稳定、适当竞争、动态调整的合格供应商名录，确保原辅料

供应的持续稳定、质量优良及价格合理。

2.生产模式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 的生产模式，以下游客户订单及需求预计为导向，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实施。 公司经营总部根据销售计划、产品库存、车间生产能

力和销售合同制定生产计划。 同时生产运营中心和质量管理中心对生产和服务过程有关的各环节和因素进行有效控制， 以确保各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按规

定的方法在受控状态下进行，以保证产品品质。 在生产控制程序方面，公司对生产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控制标准实行严格管控，对生产流程全过程进行监测，

并对最终产品进行质量检验。

3.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的经营模式为自营销售模式，主要为公司根据销售订单采购原材料，自主开展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自营销售的直接客户主要为国

内外大型、知名的锂电池正极材料厂商。

公司经营总部负责客户开发及拓展市场，其接触到意向新客户后，将与客户共同开展调查评估、验厂考察、样品测试等认证程序，进入客户的合格供应商

体系或目录，并根据需要与客户拟定销售合同和订单。 在与客户正式签订合同前，经营总部、研究总院及质量管理中心对与客户签订的《质量协议》、《环保协

议》等协议文件进行评审。 评审通过后，经营总部在能保证客户需求产品数量、进度的前提下，合理编制销售计划，经营总部负责采购的部门结合库存情况，支

持销售合同的执行。

公司与下游客户普遍实行主要原料成本加加工费的产品定价机制。 公司与客户在确定采购订单时，就具体规格型号、采购数量的产品提供报价，报价公

式由各类金属盐原材料的计价基础及加工费所构成。 其中，各类金属盐原材料的计价基础为各类金属盐材料的市场价格，加工费则为公司根据产品的制作工

艺情况、市场供求状况、目标利润及客户议价情况等确定。

（三）行业竞争格局

1.公司行业地位

公司是全球领先的三元前驱体行业龙头，始终坚持技术与客户需求导向，深入开展产业链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开放性合作，同时加快产业生态打造

及全球战略布局，与包括特斯拉、LG化学、宁德时代、当升科技、厦门钨业、贝特瑞、L＆F、振华新材、三星SDI等产业链重要客户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公司不

断拓展材料体系应用，现已形成集镍系、钴系、磷系、钠系多材料生产体系，前瞻布局以满足下游客户未来多元化需求。

报告期内，受益于优质的客户结构、前瞻性战略布局以及优异的产品性能等因素，公司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三元前驱体市场份额不断提升，根据鑫椤资

讯数据，2023年公司三元前驱体市占率27%，持续保持行业第一。

2.公司前驱体生产的技术水平及特点

公司通过对材料机理方面的研究，指导前驱体结构设计，前瞻性探索前驱体产品的发展方向，引领行业技术突破，全面开展新能源材料的基础机理研究和

新产品应用研究，坚持以高镍、掺杂、预烧结、循环等技术作为主要研发方向，主要核心技术如下：

（1）高电压性能取向的单晶方向前驱体合成技术，采用间歇式共沉淀工艺，独特造核配方，获得超高球形度、分散性和高结晶度的晶种，并在此晶种基础

上，定向结晶生长，获得特殊的形貌、结构和晶体特征，使得烧结过程中极易单晶化，正极材料能具备极低的位错、缺陷，该材料在高电压、长循环方向具备明显

优势。

（2）新开发的超低成本的单晶方向前驱体合成工艺路线，兼顾CSTR的超高产能，同时还能实现BATCH法的形貌结构设计，制备出定制化的特定PSD分

布，无微粉裂球，易单晶化形貌结构和高结晶度晶体颗粒，该合成工艺路线，解决高电压单晶产品无法兼顾性能和成本的关键问题。

（3）多级串联组合共沉淀技术，不同顺序反应釜对颗粒不同阶段进行定制化合成，并分段设计不同工艺的设计，实现了前驱体从内到外可以高效率、高产

能、高定制差异化的设计不同梯度浓度、不同结构、形貌、不同掺杂元素的组合，使得该工艺产品能同时兼顾综合性能如高电压、高容量、高压实、长循环、高倍

率、低直流内阻的兼顾。

（4）新开发的高电压性能取向多晶前驱体合成技术，采用间歇式共沉淀工艺，在大量试验基础上确定最优条件，使得前驱体多晶颗粒具备特殊结构，能

获得极高的颗粒强度，同时其晶体具有极高的结晶度，使得前驱体在极高温度下烧结时能兼顾极少位错、缺陷和多晶晶界，性能上既能兼顾高电压所需的稳定

性，又能充分释放高容量。

（5）钠电池正极材料前驱体技术，钠离子电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正极材料，存在着能源密度低、循环稳定性差的问题。 公司通过机理研究、产品微观调

控技术、APC自动化控制系统、高效组合反应系统及工艺条件的持续优化调整，采用共沉淀法制NFM/NFMC层状氧化物前驱体实现量产，同时在机理研究上

取得进展，依托于理化指标及颗粒结构构效研究，在高电压前驱体和材料开发上性能持续优化提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21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62,186,283,

832.73

53,874,678,

701.90

53,879,974,

882.06

15.42%

28,199,762,

284.09

28,205,226,

40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827,422,

127.69

16,521,952,

975.65

16,522,938,

197.91

20.00% 9,832,492,979.69 9,833,990,216.11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4,273,222,

636.19

30,343,741,

598.70

30,343,741,

598.70

12.95%

20,072,491,

322.92

20,072,491,

32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46,564,277.30 1,543,528,759.67 1,543,018,664.55 26.15% 938,952,084.15 940,449,32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86,631,545.67 1,109,059,455.92

1,108,549,

360.80

43.13% 768,687,000.80 770,184,23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85,189,219.60

-4,953,567,

118.52

-4,953,567,

118.52

188.53%

-1,658,738,

594.58

-1,658,738,

594.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2.90 2.52 2.52 15.08% 1.64 1.64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90 2.52 2.52 15.08% 1.64 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90% 14.02% 14.02% -3.12% 19.89% 19.89%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2年12月13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16号” ），解释16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本公司于本年度施行该事项相关的会计处理。

对于在首次施行解释16号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2022年1月1日）因适用解释16号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以及确认的

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本公司按照解释16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一一所得税》的规

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即2022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902,791,580.39 9,363,417,410.20 8,924,418,244.92 8,082,595,40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40,969,264.18 427,239,493.67 618,317,532.00 560,037,98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2,481,726.80 352,542,174.23 525,848,054.11 455,759,590.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87,398,973.07 1,804,868,228.27 1,265,760,520.09 2,201,959,444.3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32,217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28,545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 南 中 伟

控 股 集 团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1.36% 344,0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邓伟明

境 内 自 然

人

3.15% 21,121,567.00 15,841,175.00 不适用 0.00

北 京 君 联

晟 源 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31% 15,461,724.00 0.00 不适用 0.00

铜 仁 弘 新

成 达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82% 12,18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前 海 股 权

投 资 基 金

（有 限 合

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71% 11,47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9% 11,297,014.00 0.00 不适用 0.00

中 央 企 业

乡 村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2% 9,487,027.00 0.00 不适用 0.00

贵 州 省 贵

鑫 瑞 和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贵 州 新 动

能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1.14% 7,63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农 银

汇 理 新 能

源 主 题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8% 7,204,857.00 0.00 不适用 0.00

贵 州 省 贵

鑫 瑞 和 创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贵 州 省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发 展 基

金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责

任公司

其他 0.91% 6,100,0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股东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邓伟明、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方，其中湖

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由公司股东邓伟明及其妻子吴小歌共同

控制。

2.公司股东贵州省贵鑫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贵州

省贵鑫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方，均由贵州省

贵鑫瑞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制。

3.除上述股东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

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贵州省贵鑫瑞

和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省高

新技术产业发

展基金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723,400 0.11% 5,376,600 0.80% 6,100,000 0.91% 0 0.00%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退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及转融通出借

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厦门建

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贰号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退出 注1 注1 注1 注1

贵州省贵鑫瑞和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贵州省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基金创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新增 0 0.00% 6,100,000 0.91%

注1：鉴于“厦门建发新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建发新兴产业股权投资贰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未在中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200大股东名册中，

公司无该数据。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一期绿色美元债

中 伟 股 份 4.55�

2027-03-03

XS2446770880 2022年03月03日 2027年03月03日 71,194.32 4.55%

二期绿色美元债

中 伟 股 份 5.7�

2025-09-05

XS2523255060 2022年09月05日 2025年09月05日 100,842.98 5.7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正常付息，未发生逾期情况。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不适用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10% 62.24% -7.1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8,663.15 110,854.94 43.13%

EBITDA全部债务比 23.42% 14.53% 8.89%

利息保障倍数 5.18 5.21 -0.58%

三、重要事项

详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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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利润分配预案的具体内容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946,564,277.30元， 母公司2023年度净利润为1,025,539,335.13元，本

年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102,553,933.51元， 当年可供分配利润为1,887,935,774.12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4,359,263,

642.92元。

公司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以下简称“总股数” ）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若以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665,939,003股为基数测算，共计派发现金股利772,489,243.48元（含税）。 自本公告披露至利润分配方案

实施前，若公司前述总股数由于股份回购等情形而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

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和利润分配政策，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未来经营发展的

需要，合法、合规、合理。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

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时备案，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三、履行的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公司目前的股本规模、经营情况、发展前景及资金规划等需要，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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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或“本所”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签字注册会计师和相关负责人具有相应的专业能

力，在执业过程中坚持以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审计，其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切实履

行了审计机构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因此，公司拟续聘天职国际担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2023年度，公司年度审计费用为308万元。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说明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天职国际创立于1988年12月，总部设于北京，是一家专注于审计鉴证、资本市场服务、管理咨询、政务咨询、税务服务、法务与清算、信息技术咨询、工程

咨询、企业估值的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天职国际首席合伙人为邱靖之，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

天职国际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获准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取得金融审计资

格， 取得会计司法鉴定业务资格， 以及取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等国家实行资质管理的最高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并在美国

PCAOB�注册。 天职国际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2.人员信息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天职国际合伙人85人，注册会计师1061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347人。

3.业务规模

天职国际2022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31.22亿元，审计业务收入25.18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2.03亿元。 2022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48家，主要行业（证

监会门类行业，下同）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审计

收费总额3.19亿元，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52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职国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前年度已累计计提足额的职业风险基金，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00万

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以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初至本公告日止，下同），天职国际不存在因执

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诚信记录

天职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0次。 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监督管理措施8次，涉及人员24名，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二）项目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1：傅成钢，1998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0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中伟股份提

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不少于10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

签字注册会计师2： 宾崟，201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7年开始在本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中伟股份提供审计服务，近

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家。

根据天职国际质量控制政策和程序，莫伟拟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莫伟，2009年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9年开始在

本所执业，2022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家，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4家。

2.项目组成员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3.审计收费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与天职国际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和内控费用。

三、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职国际进行了审查，认为天职国际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专业能力、经验和资质，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等服务，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继续聘请天职国际为公司2024年度财

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的具体审计要求和审计范围

与天职国际协商确定相关审计费用和内控费用。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同意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天职国际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年度审计的能力和执业资质，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于

审计机构的要求。 天职国际在担任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期间，勤勉、尽职、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 续聘天职国际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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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着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2023年

度各项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对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并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

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为21,896.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 报表项目 2023年度计提金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1,034.06

其他应收款 2,662.24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 20,267.82

合计 21,896.00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及金额

1.坏账准备

（1）应收账款

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即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为减

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预期信用损失的简化模型：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1）按组合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账款

项 目

确定组合

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账款-信用风

险特征组合

账龄组合

本公司考虑所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历史信用损失经验，并考虑前瞻性信息结合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

情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信用损失率，以组合的方式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

应收账款-应收公

司合并范围内款项

合并范围

内的

关 联

方款项

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成员企业之间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按

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经减值测试后，未发生信用减值的，不计提坏账准备。

2）公司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应收账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对该应收账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并在整个存续期内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2）其他应收款

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

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公司按照未来12个

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

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公司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公司对其他应收款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的一般模型，对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其他应收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公司对该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并在整个存续期内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2.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按两者的差异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成

品和直接用于出售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税金后确定可变现净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销售费用和税金后确定可变现净值。 资产负债表日，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

同价格约定、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并与其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为21,896.00万元，减少公司2023年度利润总额21,896.00万元，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经会计师审计确认。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核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的规定，按照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审批程序合法，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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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证券与衍生品交易情况

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对2023年度证券投资与衍生品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

下：

一、证券与衍生品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1.外汇套期保值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23年3月3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套期保值

计划的议案》，基于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外币结算比例持续上升，为有效防范外汇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财务风险，降低汇兑损失，提高外币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拟与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具有相关业务经营资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根据公司资产规模及业务需求情况，公司及子公司拟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亿元或等值外币金额，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限超

过决议的有效期，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2.商品套期保值

公司于2023年3月1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及2023年3月3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套期保值

计划的议案》，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钴、镍、铜等大宗商品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明显，为合理规避钴、镍、铜等价格波动风险，有效地防范大宗商品价格变动

带来的市场风险，降低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计划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借助期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对冲功能，利用套期保

值工具规避现货交易中钴、镍、铜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根据公司材料需求情况，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对钴、镍、铜等大宗商品进行期货套期保值，

投入保证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上述保证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如单笔交易的存续期限超过决议的有效期，则

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单笔交易终止时止。

二、2023年度公司证券及衍生品交易情况

2023年度，公司衍生品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衍生品投资类型 初始投资金额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金

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期末金额

期末投资金额占

公司报告期末净

资产比例

期货 274,473.02 363.77 - 2,336,028.81 2,301,051.81 309,450.03 11.08%

期权 178.61 570.54 464.82 105.73 0.00%

外汇 76,252.17 - 354,617.47 102,460.95 328,408.69 11.76%

合计 350,725.19 542.38 - 2,691,216.82 2,403,977.58 637,964.45 22.84%

报告期实际损益情

况的说明

为规避和防范主要原材料、产品价格及外汇汇率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公司按照一定比例，针对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

原材料、产品及外汇开展套期保值、远期结售汇业务，业务规模均在公司实际业务规模内，具备明确的业务基础。 报告期内，

公司商品及外汇套期保值衍生品合约和现货盈亏相抵后的实际损益金额合计为3,460.10万元。

套期保值效果的说

明

公司从事套期保值业务的金融衍生品和商品期货品种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原材料、产品和外汇相挂钩，可抵消现货市场

交易中存在的价格风险的交易活动，实现预期风险管理目标。

三、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公司已制定《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公司外汇套期保值及商品套期保值行为，明确相关内部

决策程序、业务操作流程、风险控制措施等，能有效防范风险。 2023年度，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相关规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及保荐机构意见

（一）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证券与衍生品交易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2023年度，公司的衍生品

交易严格遵循《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2023年度，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要求开展衍生品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未出现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证券与衍生品投资情况不存在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之情形，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证券与衍生品交易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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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

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保障参股公司PT.CNGR� DING� XING� NEW� ENERGY（以下简称“中伟鼎兴” ）、PT� Transcoal� Minergy（以下简称“跨煤矿井TCM” ）、PT�

HengSheng� New� Energy� Material� � Indonesia（以下简称“印尼恒生” ）、PT.� Satya� Amerta� Havenport（以下简称“SAH” ）的正常生产经营，加快

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各股东拟按出资比例向上述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或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下同）按50%的持股比例向中伟鼎兴提供不超过2,500万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按股东借款实际汇出当日之CME� TERM� SOFR（3个月）

加250� BPS确定； 公司按36%的持股比例向跨煤矿井TCM提供不超过3,122万美元借款， 借款期限为1年， 借款利率按股东借款实际汇出当日之CME�

TERM� SOFR（12个月）基准利率确定；公司按15%的持股比例向印尼恒生提供不超过150万美元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不低于3.65%（不分币

种）；公司按34%的持股比例向SAH提供不超过2,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利率为7%，上述额度在协议有效期范围内可以循

环滚动使用。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上述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以上四家被资助对象未提供担保，各股东对其均为按持股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且被资助对象履约能力良好。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印尼中伟鼎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 司 名

称

印尼中伟鼎兴新能源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PT�CNGR�Ding�Xing�New�Energy

注册号 1107220050316

成 立 日

期

2022年7月6日

注 册 资

本

12,272.313亿印尼卢比

住所 Gedung�IMIP,�Jalan�Batu�Mulia�8,�Meruya�Utara,�Kembangan,�Jakarta�Barat�11620�-�Indonesia

股 东 结

构

中伟（香港）新材料科技贸易有限公司持股0.61%、香港中伟中矿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49.39%、RIGQUEZA�INTERNATIONAL�PTE.

LTD.持股50%

说明：香港中伟中矿新能源有限公司为中伟（香港）新材料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印尼中伟鼎兴新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7月6日，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230,897.50万元，净资产为58,451.4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

为28,145.02万元，净利润为433.77万元。

（3）其他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中伟鼎兴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2.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英文名

称

PT�HengSheng�New�Energy�Material��Indonesia

注册号 2810210020834

成立日

期

2021年10月28日

注册资

本

2,000亿印尼卢比

住所

Jalan� Poros� Bantaeng� Bulukumba, � Kelurahan/Desa� Papanloe，Kecamatan� Pajukukang, � Kabupaten� Bantaeng, � Provinsi�

Sulawesi�Selatan,�Indonesia

股东结

构

中伟香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5%、 海南瑞赛可新能源有限公司持股50%、PT.HUADI� INVESTMENTGROUP持股20%、

SHENGWEI�NEW�ENERGY�PTE.LTD.,持股15%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印尼恒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0月28日，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83,041.96万元，净资产为6,248.52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0

万元，净利润为-588.42万元。

（3）其他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印尼恒生的其他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3.跨煤矿井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跨煤矿井有限责任公司

英文名称 PT�Transcoal�Minergy

注册号 9120205120482

成立日期 2008年6月17日

注册资本 4,000亿印尼卢比

住所

WISMA�GKBI�LT.39�SUITE�3901, �JL.JEND.SUDIRMAN�NO.28, �BENDUNGAN�HILIR, �JAKARTA�

PUSAT,�Kel.�Bendungan�Hilir,�Kec.�Tanah�Abang,�Kota�Adm.�Jakarta�Pusat,�Prop.�DKI�Jakarta

股东结构

PT. �Indosentosa�Agro�Makmur�持股45%、Innovation�West�Mentewe�PTE, �LTD�持股45%、PT�Sagita�

Sumber�Selaras�持股10%

说明：Innovation� West� Mentewe� PTE,� LTD�为公司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跨煤矿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8年6月17日，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7,816.69万元，净资产为15,916.86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0万

元，净利润为-1,557.03万元。

（3）其他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跨煤矿井TCM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4.萨蒂亚阿美特港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萨蒂亚阿美特港口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PT.�Satya�Amerta�Havenport

注册号 1240000121151

成立日期 2021年1月14日

注册资本 5,949.38亿印尼卢比

住所

Indonesia�Stock�Exchange�Building�Tower�1�Lantai�29�Suite�2903,�Jl. �Jend.�Sudirman�Kav.�52-53,�

Kel.�,�Kec.�,�Kota�Adm.�Jakarta

Selatan,�Prov.�DKI�Jakarta

股东结构

CHANGJIANG� INVESTMENT�PTE. � LTD. �持股 16.5% 、CNGR�HONG� KONG� ZHENGHANG�NEW�

ENERGY�CO., �LTD. �持股34%、PT�MERLOT�GRUP� INDONESIA�持股17.2%、PT�SATYA�KARYA�

INVESTAMA�持股32.3%

说明：CNGR� HONG� KONG� ZHENGHANG� NEW� ENERGY� CO.,� LTD.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萨蒂亚阿美特港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14日，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8,413.17万元，净资产为35,602.34万元，2023年度营业收入为

2,116.15万元，净利润为1,323.88万元。

（3）其他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与SAH的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按50%的持股比例向中伟鼎兴提供不超过2,500万美元借款，借款利率按股东借款实际汇出当日之CME� TERM� SOFR（3个月）加250� BPS确

定；公司按36%的持股比例向跨煤矿井TCM提供不超过3,122万美元借款，借款利率按股东借款实际汇出当日之 CME� TERM� SOFR（12个月）基准利

率确定；公司按15%的持股比例向印尼恒生提供不超过150万美元借款，借款利率不低于3.65%（不分币种）；公司按34%的持股比例向SAH提供不超过2,

0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借款，借款利率7%，上述四家参股公司的借款额度在协议有效期范围内均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借款期限均不超过12个月。

公司与上述四家参股公司尚未签订相关借款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借款协议为准。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伟鼎兴、跨煤矿井TCM、印尼恒生、SAH均为公司参股公司，属于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重要举措，为满足参股公司资金周转及经营资金需求，保障

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其业务发展。 公司将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加强对上述参股公

司的经营管理，对其实施有效的财务、资金管理等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且本次财务资助其他股东均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资金使

用费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的标准收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无重大影响。

五、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保障参股公司中伟鼎兴、跨煤矿井TCM、印尼

恒生、SAH的正常生产经营，加快推进公司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保障参股公司冰镍等项目建设按计划顺利推进，向上述四家参股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不

超过7,772万美元。

（二）监事会意见

本次公司拟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合计不超过7,772万美元，为其注入流动性，有利于支持参股公司的发展；同时参股公司其他股东亦按持股比例

向其提供同等额度、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形。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经审议，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参股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向其提供财务资助，可以支持其业务拓展，且对应参股公司其他股东亦

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同条件提供借款，风险可控。 该事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等有关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日常业务开展。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满足其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参股公司的其他股东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

项总体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人对公司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事项无异议。

六、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财务资助余额为6,928万美元（其中美元6,466万，人民币3,239万），其中对中伟鼎兴财务资助余额为2,500万美元、对

跨煤矿井TCM财务资助余额为3,373万美元、对印尼恒生财务资助余额为1,050万美元，本次若按7,772万美元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为14,700万美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26%，不存在财务资助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Term� SOFR是由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基准管理有限公司(CME� Group� Benchmark� Administration� Limited)基于隔夜SOFR衍生品交易数据

进行计算和管理，并于每个美国政府证券工作日公布的数据。 2021年7月29日，美国替代基准利率委员会(ARRC)正式推荐使用Term� SOFR作为LIBOR的

替代利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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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2022年3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2022年3月18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三）2022年3月19日至3月28日，在公司公告栏公示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

公示。在公示的期限内，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或不良反映，无反馈记录。2022年4月1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27），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

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2022年4月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2）。

（五）2022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

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六）2022年5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 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授予登记工作，向903名激励对象授予399.3835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22年5月18日。

（七）2023年4月6日，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的121万股限制性股票自激励计划经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后12个月内未

明确激励对象，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6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32）。

（八）2023年6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监事会

对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九）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二、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一）回购原因及回购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人员中86名激励

对象离职，上述人员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

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拟回购注销对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共计18.2777万股。

另，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其余全部698名激励对象，由于2023年度个人层面考核目标未达标，上述激励对象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中获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全部98.5827万股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

息之和。

综上，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不得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合计116.8604万股。

（二）回购价格及定价依据

公司于2023年6月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

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因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63.97元/股调整为63.545元/股。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

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作为回购价格，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自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公

告授予登记完成之日（含当日）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日（不含当日）止，本次资金使用期限满一年未满两年，按一年期计息，对应的银行

同期存款利息为1.50%。 因此，回购价格=63.545×（1+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的同期央行定期存款利率×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注销议案之日

距离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的天数÷365天）=63.545×（1+1.50%×706÷365）≈65.389元/股。

综上，本次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65.389元/股。

（三）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拟用于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7,641.38万元，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四）后续可能存在价格及数量调整因素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公司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

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需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办理时间较长，故后续可能存在调整回购价格的情况。

若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前，公司实施完毕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

1.派息：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2.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

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则P=（65.389-1.16）÷（1+0.4）=45.878元/股。

即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再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将调整为45.878元/股。

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

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数量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

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则Q＝116.8604×(1＋0.4)=163.6045万股

即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再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将调整为163.6045万股。

综上，公司拟用于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总额为7,505.85万元，回购资金为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0,588,347 3.07 -1,168,604 19,419,743 2.9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9,235,756 96.93 - 649,235,756 97.10

三、总股本 669,824,103 100.00 -1,168,604 668,655,499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对回购注销股份进行会计处理，最终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86名激励对象离职以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考核目标未达标， 激励对象对应当期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有关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

六、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董事会已就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取得合法、有效的授权并进行了信息披露，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因激励对象工作调整离职、考核不达标而实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

《管理办法》以及《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注销条件；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及注销日期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激励计划（草案）》、《授予协议》的安排。

七、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事项已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后续尚需根据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法规规定办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4.深圳市他山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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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

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

拟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6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不送红股。 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6,982.4103万股增加至93,231.4604万股。

2.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全

部激励对象2023年度个人层面考核未达标以及8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116.8604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需履行相关法

定程序，办理时间较长，预计在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后再回购注销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将调整为163.6045万股，公司总股本由

93,231.4604万股减少至93,067.8559万股。

3.基于《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其他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项。

根据上述情况，现对《公司章程》修改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69,824,103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30,678,559元。

2

第十七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669,824,103股，全部为人民币普

通股。

第十七条公司的股份总数为930,678,559股，全部为人民币普

通股。

3

第三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

保；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

过外， 还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

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

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

实际履行能力。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或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且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

保，属于前款规定第（一）至（四）项情形的，可以豁免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第三十八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

保；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50%且绝对金额超过5000万元；

（五）按照担保金额连续12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担保；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本章

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 除应当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

过外， 还必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

意。 股东大会审议前款第（五）项担保事项时，必须经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为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的议案时，该股东或受该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与

该项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

保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反担保，且反担保的提供方应当具有

实际履行能力。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或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且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

保，属于前款规定第（一）至（四）项情形的，可以豁免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4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四十八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或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期分红

条件和上限制定具体方案后，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

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5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

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股票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根据以

下原则制定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计划和预案：

（一）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不损害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

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三）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四）充分听取和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要求；

（五） 综合考虑当时国家货币政策环境以及宏观经济状

况。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利润。

（一）股票股利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

当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若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

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可以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二）现金股利分配：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30%。

（三）利润分配的具体条件：

1、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

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按照

上述规定处理。

2、除非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公司原则上应当每年度采

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

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如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1）公司在未来一年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且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事项；

（2）公司在未来一年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5%；

（3）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在满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需求、可预期的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

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分红， 具体方案须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股利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

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

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二）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本章程

的规定、公司财务经营情况提出、拟定，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

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

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

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三）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

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四）如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

应当披露原因，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监事会应对

利润分配预案、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进行审议。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

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四、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一）公司至少每三年重新审阅一次《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规划》，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利分配政

策作出适当调整，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

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利润分配的方

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以及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公

司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三）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分

红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现行利润分配政策确实与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目标不符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中应详细说明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原因，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议案

由公司董事会提出，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事项作出决议，必

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 且二分之一以上独立董事表决同意

通过。

第一百四十九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的利润分配应

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采取积极的现金或股票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董事会根据以

下原则制定利润分配的具体规划、计划和预案：

（一）应充分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不损害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

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以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三）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四）充分听取和考虑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要求；

（五） 综合考虑当时国家货币政策环境以及宏观经济状

况。

公司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不进行利润分配：

（一） 最近一年审计报告为非无保留意见或带与持续经

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二）资产负债率高于70%；

（三）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负数。

二、利润分配形式

公司采取现金、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

利润。

（一）股票股利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

当考虑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若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快速， 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

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可以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

案。

（二）现金股利分配：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30%。

（三）利润分配的具体条件：

1、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

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本章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80%；

（2）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40%；

（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

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按照

上述规定处理。

2、除非不符合利润分配条件，公司原则上应当每年度采

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该年度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

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如无重大投

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公司每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1）公司在未来一年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10%、且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事项；

（2）公司在未来一年内拟购买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固定

资产投资等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的5%；

（3）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3、在满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需求、可预期的重大投资计

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当期

经营利润和现金流情况进行中期分红， 具体方案须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4、公司股利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三、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一）公司在制定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董事会应当认真

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

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二）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本章程

的规定、公司财务经营情况提出、拟定，并经全体董事过半数

表决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前，应当通

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

问题。

（四）如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董事会

应当披露原因。 独立董事认为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可能损害公

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权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独立董

事的意见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 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

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披露。

（五） 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和股东回报规划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 监事会应对

利润分配预案、利润分配政策的修改进行审议。 监事会发现董

事会存在未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 未严格

履行相应决策程序或未能真实、准确、完整进行相应信息披露

的，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并督促其及时改正。

（六）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

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七）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

可审议批准下一年中期现金分红的条件、比例上限、金额上限

等。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下一年中期分红上限不应超过相应

期间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

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四、利润分配政策调整

（一）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考虑和听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利

分配政策作出适当调整，以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公司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

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不实施利润分配或利润分配的方

案中不含现金分配方式的理由以及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

（三） 因国家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分

红政策颁布新的规定或现行利润分配政策确实与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目标不符的，可以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提案中应详细说明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原因，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议案

由公司董事会提出，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四）公司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事项作出决议，必

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表决同意通过。

6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

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1年，可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聘用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

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 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

业务，聘期1年，可以续聘。

说明：《章程》其他条款不变，序号相应顺延。

上述工商事项的变更、备案最终以工商登记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9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中期分红安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为进一步提高分红频次，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定2024年中期分

红安排如下：

一、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

公司拟于2024年第三季度结合未分配利润与当期业绩进行分红，以公司总股本扣除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

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红利。

为简化分红程序，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二、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2024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风险提示

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0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2：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24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9日 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16.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7.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8.00 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

提案16、17为特别表决事项， 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16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及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上述提案已经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2.特别提示

公司对上述议案按照相关规定实施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投票结果（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

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格式详见附件三）、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传真和信函以到达公司时间为准。 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5月15日12：00-14：00。

3.�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股东大会开始前两个小时到达召开会议的现场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参会

股东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确认登记。

5.�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人：曾先生

联系电话：0856-3238558

传真：0856-3238558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

6.�会务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50919” ，投票简称为“中伟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4.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

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

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股东名称（法人）或姓名（自然人）

股东统一社会信用证（法人）或身份证（自然人）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代理人（如有）姓名

代理人（如有）身份证

股东签名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注：

1.请用正楷体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4年5月14日17:00之前送达、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请在2024年5月15日12:00-14:00之间到达会议召开的会议室提交股东登记表。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了解了公司有关

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限：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及

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9.00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及

拟定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10.00 关于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

16.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17.0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

18.00 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

附注：

1.对于非累计投票提案，委托人按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2.委托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3.法人股东委托书须加盖公章及法人代表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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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

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等规定和要求，公司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恪尽职守，认真履职。 现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3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 ）创立于1988年12月，总部设于北京，是一家专注于审计鉴证、资本市场服务、管理咨

询、政务咨询、税务服务、法务与清算、信息技术咨询、工程咨询、企业估值的特大型综合性咨询机构。

天职国际首席合伙人为邱靖之，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19号68号楼A-1和A-5区域，组织形式为特殊普通合伙。

天职国际已取得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执业证书，是中国首批获得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获准从事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取得金融审计资

格， 取得会计司法鉴定业务资格， 以及取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等国家实行资质管理的最高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并在美国

PCAOB�注册。 天职国际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2.人员信息

截止2022年12月31日，天职国际合伙人85人，注册会计师1061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347人。

3.业务规模

天职国际2022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31.22亿元，审计业务收入25.18亿元，证券业务收入12.03亿元。 2022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248家，主要行业（证

监会门类行业，下同）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审计

收费总额3.19亿元，本公司同行业（制造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152家。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天职国际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以前年度已累计计提足额的职业风险基金， 已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和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不低于20,000万

元。 职业风险基金计提以及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近三年（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初至本公告日止，下同），天职国际不存在因执

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5.诚信记录

天职国际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0次、监督管理措施8次、自律监管措施1次和纪律处分0次。 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

监督管理措施8次，涉及人员24名，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情形。

6.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公司2023年4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23年5月19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2023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

按照《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约定书》，遵循《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其他执业规范，结合公司2023年年报工作安排，天职国际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

报告进行审计，同时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报告。 经审计，天职国际认为公司的

财务报表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天职国际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天职国

际就会计师事务所和相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审计计划、审计范围、重点审计领域、初审意见等与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进行沟通。

三、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的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对天职国际及签字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及独立性等方面进行充分审查，认为天职国际及签字会计师具备

为公司提供审计工作的资质和专业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2023年4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2024年4月3日，审计委员会与负责公司审计工作的项目签字会计师及项目经理通过书面方式对公司2023年度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需要与治理层沟通

的重大事项进行沟通，并对天职国际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治理层沟通函进行回复。

3.2024年4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2023年度审计报告、2023年年度报

告、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等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总体评价

公司审计委员会严格遵守证监会、深交所及《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有关规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对会计师事务所相

关资质和执业能力等进行审查，在年报审计期间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沟通，督促会计师事务所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出具审计报告，切实

履行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的监督职责。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天职国际在公司年报审计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进行独立审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业务素质，按时完成公司2023

年年报审计相关工作，审计行为规范有序，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完整、清晰、及时。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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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23年10月25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财会〔2023〕21号，以下简称“解释17号” ），其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

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和“关于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内容自 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以及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7号》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和“关于售后租

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对《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

项进行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86名激励对象离职以及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个人层面考核目标未达标，激励对象对应当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

类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有关规定，相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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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4年4月24日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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